转发《关于征集〈中国律师涉外法律服务典型案例〉一书案例的通知》
各律师事务所、市法律援助处：

根据省律协的要求，现将全国律协《关于征集〈中国律师涉外法律服务典型案例〉一书的通知》（律发通〔2017〕39号）转发给你们。请各单位按照通知要求，组织律师认真撰写案例，并于2017年7月30日前将案例电子版（文档名称格式：姓名-律所-案例名称）及汇总表发送至市律师协会秘书处指定邮箱。

秘书处联系人：周钰良，联系电话：22492342，传真：22508201，E-MALL：285820386@qq.com。

东莞市律师协会         
2017年7月26日        
